
通 告

为了规范地摊经济，合理设置青年西街小商小贩和菜农

的摆放区域，将六小东侧和六小以西 50 米内设定为“禁摆

区”，严禁出现摆摊设点的行为；该路段除“禁摆区”外，

临时将第六小学以西 50 米外设为“疏导区，”在不影响市

民生活、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，允许摆摊设点。摊点摆放时

间：早 8 点前全部收市；晚上出摊时间为：19 点，收摊时间

为：22 点前。

如违法本通告的，我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强制执行

并给予处罚，所造成的损失，由你自行承担，对阻碍执法人

员执行公务的，由公安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

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从严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本通告从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。

特此通告

山阴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1 年 4 月 27 日


